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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档案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建立和完善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机构”）的档案

管理工作，维护档案管理的完整性与安全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机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机构严格执行档案管理工作，做到档案资料完整齐全，保管有序规范，交

接手续完备。 

第三条 机构档案由专人管理（下称“档案管理员”），并设立专门存放档案的柜（盒）。 

第四条 档案管理员保证机构及各部门的档案资料齐整完全、安全保密和使用方便。 

第五条 机构档案管理员发生工作变更或调动时，应将所保管的档案移交清楚。档

案管理员应当制作档案列表，列明机构的档案明细，并在移交档案时候将档案列表交接

给下一任档案管理员。下一任档案管理员根据档案列表核对档案内容无误，并签署交接

单后，视为办妥交接手续，现任档案管理员可离开岗位。 

第六条 机构应当归档的范围如下： 

（一）登记管理档案：登记、变更与备案、年度检查、发展规划和报告、内部管

理制度、社会评价等相关材料。 

（二）财务档案：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报销凭据、其它

财务会计资料等相关材料。 

（三）行政档案： 

1、 机构制定的各种文件； 

2、 以机构名义出具的请示、报告、函复等文件； 

3、 专职、兼职人员或申请来所工作人员的人事简历及相关资料； 

4、 机构的各种工作计划、总结、报告等； 

5、 重要的会议材料（员工大会等），包括会议的通知、会议纪要等； 

6、 年检报告； 

7、 机构与有关单位或个人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等文件材料。 

（四）理事会会议档案：包含会议通知、签到表、党组织参会邀请函、会议纪要

（现场签字）、会议纪录、会议决议（含选票与决议结果、决议理事签字、监事监督计

票与决议结果签字） 

（五）项目档案： 

1、 自主立项项目存档清单 

1.1 年度工作计划及各部门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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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介绍及相关宣传品（宣传单、PPT 等） 

1.3 项目运营（含自营中心准备、宣传、运营、结项等文件，和资助项目档案） 

1.4 项目影像资料库（视频、音频、照片等） 

1.5 项目总结（月度进展汇报、半年回顾报告、全年总结报告） 

1.6 监测评估（逻辑框架、监测工具和报告、评估工具和内外部报告等） 

2、 资助项目存档清单 

2.1 各年度工作计划、年度物资采购相关资料 

2.2 合作推广，含项目前期调研等评估文件、各合作伙伴的 

- 申请资料及图片：伙伴选择分析表、项目合作申请表、走访照片 

- 定稿材料及票据留存：项目资助协议、合作项目书及预算、物资及手

册清单及签收单、邮件沟通过程存档等 

- 沟通档案：每月跟进沟通档案 

- 走访记录方案：服务跟踪照片、走访记录表 

- 结项档案：结项报告和财务报告，结业资料（家长访谈、生命故事、

机构负责人访谈等）（具体参照项目结项文件清单） 

2.3 会议及分析报告 

2.4 常用模板及工具 

3、 捐赠者指定立项实施项目存档清单 

3.1 项目书及预算、立项审批文件（如，审批通过的邮件等） 

3.2 协议（项目资助/捐赠/合作协议等） 

3.3 项目总结（实施过程中阶段的进展报告、结项报告、含预决算表的财务报

告等）及其项目痕迹相关的附件（如有，含受益人反馈、活动照片、活动

通知、报名表、签到表、执行方提交的其他工作成果、文创周边用品等） 

3.4 其它各捐赠者要求的文件（如有，包含项目建议书、参加评审意见与结果、

第三方尽职调查、资格审查、重大事项报告、变更申请、项目评估/审计

报告、志愿者相关文件等） 

4、 其他项目跟据项目档案资料的实际情况按照存档原则进行管理 

（六）品牌传播资料档案： 

1、 机构各类物品制作及印刷品 

2、 媒体报道部门原件剪报 

3、 照片、影片、录音、录像、视频等 

4、 阶段性汇总归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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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捐赠者指定立项实施项目的传播素材 

（七）其他应归档资料。 

第七条 凡应及时归档的资料，由负责收集、整理归档，以保证档案的齐全完整，

准确无误。 

机构的归档资料实行季度归档和年度归档制度，每年的四月、七月、十月为机构季

度资料归档期；次年的一月为机构年度资料归档期。 

对于机构形成的档案材料，应当分别组卷和编制案卷目录，卷内文件填写件号，并

填好卷内目录、立卷人和立卷时间，按时间顺序排列编写案卷号。 

第八条 员工借阅档案时，应填写《档案借阅登记表》，写明借阅目的、借阅期。如

无特殊原因，借阅期不可隔日，下班之前应将档案归还，如需二次借阅，次日再次办理

借阅手续。 

非机构人员借阅档案，应填写《档案借阅登记表》，经机构负责人核批后方可借阅。 

借阅人须爱护档案资料，保证档案资料的安全与保密，不得擅自抄录、翻印、转借

或损坏，不得抽走卷内任何材料。 

借阅的档案归还时，档案管理人员必须认真查验，如发现遗失、损坏或其他异常情

况应向机构负责人反映，视情给予相应处罚。 

第九条 机构档案资料的保管年限分为永久保存和定期保存。其中，登记管理资料、

业务资料、劳动人事资料等永久保存。财务管理资料的保存期限为二十年。其他档案资

料按国家相关档案的保管期限办理。 

第十条 机构任何个人和部门非经允许不得擅自销毁机构档案资料。 

档案管理员应按档案保存期限做好档案资料的清查工作，对应销毁的档案资料应填

写《档案销毁审批表》，经机构相关负责人批准方可销毁。 

档案管理员会同相关人员对已批准销毁的档案资料进行销毁工作，并做好监销记录。 

第十一条 违反本制度规定，机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机构造成损失或不良

社会影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或责令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本制度经 2019 年 2 月 25 日第二届第 8 次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即日

起施行。本制度解释权属于机构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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